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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公約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譯作《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簡稱CEDAW公約

追求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

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性別平等，

1979年聯合國決議通過，1981年正式生效。

CEDAW公約有規範性（normative）與改革性（reformative）

的特色，目前全世界共187個國家加入。

來自聯合國的性別人權公約

CEDAW公約在台灣



臺灣因為不是聯合國會員國，2011年透過「內國法化」

的方式產生法律效力，跟進國際人權。

目前國內已有「五大公約」完成內國法化

內國法化

CEDAW公約在台灣

1966 ICCPR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966 ICESCR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1979 CEDAW
1989 CRC 《兒童權利公約》
2006 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1993年維也納世界人權會議結論宣示：

「對婦女的歧視若不完全消除，

人權保障就無法真正落實。」

內國法化之後，臺灣每四年須完成一次國家報告。

這是臺灣以「人權外交」拓展國際交流的方式，

透過行動重申人權立國的政府既定政策。

內國法化

CEDAW公約在台灣

2022年臺灣CEDAW第4次結論性意見發
表，中為連續三屆擔任審查主席的申蕙秀
主席(Heisoo SHIN)（取自行政院性平處）



CEDAW三大原則

禁止歧視

直／間接歧視

（第二條）

多重歧視
積極保障不利

處境群體

實質平等

不僅形式平等

矯正機會、資

源的不均等

暫行特別措施

（第四條）

國家義務 尊重、保障 促進 實現



從國際到地方

CEDAW公約在台灣

2007 主動簽署

2009 初次國家報告

2011 內國法化 
2013 法規檢視

2015 CEDAW教育

訓練及成效評核實

施計畫
2020 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

2022 第四次國家報告

CEDAW



CEDAW公約透過三大原則「平等、不歧視、國家義務」，

強調政府有保護、尊重、實現、促進人權的義務，因

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間組織的交流十分重要。

從政府到民間

CEDAW公約在台灣

在臺灣，中央到地方，政府與民間，攜手積極推進性別人權。

從在地性（locality）出發的普世人權在地化，呼應著

「國際經驗、在地實踐」的時代趨勢。



高雄為臺灣國際窗口，2015年高雄成為國內第一個以註記

保障同性伴侶的城市，往後，市府對長照、親職平權、性

別職業隔離現象、性別友善空間、新住民等議題均採取相

關措施，如：2023年首創「顧老加托育」一條龍措施促進生

活與工作平衡，跨局處實踐CEDAW公約地方政府的國家

義務。

如今，跟隨國際浪潮，從重工業到5G資訊園區、從「形式

平等」到多元交織的「實質平等」，高雄從未停止硬體／軟

體同步更新的模式，打造一座歡迎所有人安居樂業的城市。

CEDAW公約在高雄

百年高雄，永不止步



高雄擁有多元族群、性別、職業、城鄉背景，是我們發展人

權的基礎，市府不分老幼、性別特質、文化背景、社經地

位的初衷，持續促進市民福祉，邁向永不止步的高雄。

產業轉型帶動蓬勃的文化觀光，接軌國際的藝術基地以重

工業為基底，硬體建設伴隨「文化軟實力」，身處數位資訊

時代，高雄已進行文化、教育、人權的深耕，性別人權即

是其一。

高雄幅員廣闊，涵蓋農村、漁村、文教區及新興商業區等

生活型態，市民圖像呈現多元族群面貌。身為南方性別議

題重鎮，高雄期許作為人權城市，立足臺灣，眺望國際。

百年高雄，永不止步

CEDAW公約在高雄



高市府行政中心親子友善廁所

落實CEDAW公約



第5條第1項b款

親職平權

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
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
養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
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
考慮子女的利益。 

第16條第1項d款

婚姻和家庭關係一切
事務的平等

不論婚姻狀況如何，在有關子
女的事務上，作為父母親有相
同的權利和義務在任何情形下
，均應以子女的利益為重。 

CEDAW公約



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

規劃設置適合六
歲以下兒童及其
照顧者共同使用
之親子廁所，並
附設兒童安全座
椅、尿布臺等相
關設備。

相關法規

公共場所親子廁所
盥洗室設置辦法

公共場所依規
定應設置親子
廁所者，其設
計應符合「公共
場所親子廁所
盥洗室設置辦
法」之規定。



職場親子友善空間

安全設備與標示

親職平權

落實CEDAW



兒童

安全座椅
換尿布臺

字母型

馬桶蓋
增高腳蹬 指引標誌牌 設置樓層

四維行政中心 34 15 29 9 107 1、2、3、4、9
鳳山行政中心

(前棟) 12 5 12 6 35 1、2、4

鳳山行政中心

(後棟) 9 3 8 4 30 1、2、3、4、6

公共場所樓層數在三層以下者，應設置至少一處獨立式親子廁所，且須在男女廁所分別設置至少

一個兒童小便器、兒童洗面盆及兒童安全座椅等設備。

公共場所樓層數超過三層時，超過部分每增加三層且任一層樓地板面積超過一千平方公尺者，應

加設一處獨立式親子廁所，且須在男女廁所設置至少一個兒童小便器、兒童洗面盆及兒童安全座

椅等設備。

前二項獨立式親子廁所服務範圍，不得超過三層。

親子
設備



從市府行政中心帶頭
促進親職平權

打造性別友善的
職場／公共空間

市府同仁的
生活工作平衡

性別
效益



百年高雄永不止步

共創人權城市

高雄市政府行政暨國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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